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额募集资金使用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联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为江

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东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募集资金使用（2013 年 2 月 5 日修订）》等有关规定，对丰东股份拟使用超额募

集资金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及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757 号”文核准，并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0〕429 号”文同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3,4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40,800.00 万元，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 3,019.44 万元以及审计费、验资费、律

师费、信息披露费等其他发行费用 660.21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7,120.35 万元。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出具沪众会字（2010）

第 4252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 

根据《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计划使用额为人民币 15,180.00 万元，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超募金额为人民币 21,940.35 万元。 

（二）截至目前公司超募资金投资使用情况 

1、2011 年 1 月 26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

司用超募资金中的人民币 5,000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人民币 3,500 万元永久

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2011 年 3 月 21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

司使用超募资金 1,800 万元人民币用于建设研发中心大厦项目。 

3、2011 年 6 月 14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

司使用超募资金 180.30 万元人民币收购控股子公司重庆丰东神五热处理工程有

限公司 3.772%股权和使用超募资金 520 万元人民币收购控股子公司青岛丰东热

处理有限公司 49%股权。 

4、2012 年 10 月 25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同

意公司用超募资金中的人民币 3,000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人民币 3,000 万元

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综上，截至目前，公司超募资金已累计使用人民币 17,000.30 万元，公司超

募资金剩余净额为人民币 4,940.05 万元（不含利息）。 

二、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子公司的概况 

（一）拟设立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丰东工业炉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

准登记为准）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整（￥10,000,000.00） 

经营范围：从事工业炉、热处理自动生产线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具

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二）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与自然人股东邓铁松先生、胡春生先生、王珊辉先生、谢俊波先生、

杨四先生、黄显刚先生、黄东明共同出资设立北京丰东工业炉有限公司，其中，

公司出资 65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占注册资本的 65%；自然人股东邓铁

松先生等七人出资 35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占注册资本的 35%。 

（三）其他投资主体情况介绍 



序号 姓名 住所 

1 邓铁松 北京市海淀区 

2 胡春生 北京市海淀区 

3 王珊辉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长堎镇 

4 谢俊波 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 

5 杨  四 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酒河桥镇 

6 黄显刚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7 黄东明 广西桂林市象山区 

上述七名自然人与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三、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和可能存在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北京丰东设立后，负责设计、制造、销售应用于轴承领域的热处理设备，项

目投产后对公司应用产品的领域有良好的补充，有利于延伸公司的产品线，完善

公司的应用服务能力，提升公司的竞争力，进一步深化公司“专业化”的竞争策

略，奠定公司作为国内热处理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的领先地位。 

（二）可能存在的风险 

1、 市场风险 

北京丰东的经营业绩可能会受市场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经营

风险。 



2、管理风险 

伴随着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将对现有的管理体系、管理人员提

出更高的要求。尽管公司已经积累了较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建立了规范的法人

治理结构和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生产经营能保持有序运行，但是如果公司管理

水平不能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将会对公司的发展构成一定的制约风

险。对此，公司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制度，提高管理能力和

经营效率，加强对子公司的有效控制。 

四、履行的相关程序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子公司经丰东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已

经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使用超额募

集资金决策程序的规定。  

五、本保荐机构对丰东股份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认为：丰东股份本次拟使用超募资金650万元人民币

与自然人邓铁松先生等七人共同出资设立子公司“北京丰东工业炉有限公司”，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拓宽公司产品线，完善公司的应用服务能

力，提升公司竞争力，为公司创造新的战略控制点和利润增长点，进一步深化公

司“专业化”的竞争策略，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以及股东的利益。上述超募

资金使用计划已经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

见，公司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

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募集资金使用（2013年2月5日修订）》等

相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同意丰东股份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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